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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      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，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滋事
罪，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。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：例如減少新聞發
報會，避免傳媒問問題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「不知不覺」。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
政府的意志，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，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！TVB 更
自動河蟹新聞。令市民對政府政策「後知後覺」。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。律
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，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！律政司死咬不放，原因何在？
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。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，炒人的鄧忍光升
官。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。慈善團體法案 (公益條例23 條)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
力，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。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，打擊新聞自由，剝削市
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。我反對第1,2個方案，粗暴強暴了《基本法》第27 條
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。例如把侵權定義由「分發（distribution）」擴張
至「傳播（communication）」，或以「超乎輕微經濟損害」、「潛在市場」等毫
不實在、子虛烏有、無法客觀說出界線，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，嚴苛地限制民
間創作的空間，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
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，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，強調其所謂經濟「傷害」
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。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「貶損
處理」，連「嚴肅變詼諧」都有罪，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。奸
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公
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
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
檢視現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防止他
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

